关于《拉萨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的说明
——2025年3月27日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拉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鹏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拉萨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现就《拉萨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及过程

《拉萨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实施以来，对切实加强我市供水用水管理、保障城市供水用水安全、维护供水单位和用户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供水工程建设维护、供水水质、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和修订了多部与城市供水用水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技术规范，现行条例无法满足当前城市供水用水管理需求，急需修改完善。

收到拉萨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拉萨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后，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征求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自治区住建厅，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市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建议，并多次召开部门协调会和专家论证会。在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工委的指导下，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相关部门，反复研究、反复斟酌，确保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条例修订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充分吸纳了各方面意见建议，基本成熟。拉萨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11月5日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条例。经报请市委同意，决定提请本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

二、立法依据

条例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供水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七章四十三条，主要包括建设与维护、水源保护、供水与用水管理、二次供水、法律责任等内容。

（一）关于建设和维护方面。一是明确市、县（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拉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城市供水专项规划;二是明确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并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三是明确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对其负责管理的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的责任。

（二）关于水源保护方面。一是明确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公共供水和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实现区域统筹、多源互补；二是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城市公共供水水源保护工作。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在城市公共供水水源保护区边界设立标志和告示牌；三是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对水源地水质进行监督管理，定期开展水质监测，评估水质状况，及时公布水质监测数据。

（三）关于供水与用水管理方面。一是明确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水质检测结果向社会公开;二是明确用水单位和个人对结算计量水表读数有异议的，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鉴定；三是明确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用水单位，应当在指定地点设置结算水表规范取水。

（四）关于二次供水方面。一是明确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对供水水压要求超过规定水压标准的，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二是鼓励将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实行与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一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三是明确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每半年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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